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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nt-A-Car

華益實業公司 
WEST-EASI REALIY LTD.
551 WEST BROADWAY

公司電話 
張熒元 
周榮寬

873-1881
325-8981
327-6621

WANKOW TOUR & TRAVEL LTD.
: 258 E. Pender Street, Vancouver 4, B.C.

Phone 684-3520
6844714

13
WAH LOONG LTD.

LEKIU IMPORTING CO. LTD. 
256-262 E. Pender St, Vancouver 4, B.C

Phene 683-7451
278 E PENDER ST., VANCOUVER 4, BC

Tel, 684・4428 種有並 語專代 言 I門喪
靚五生薑 

螺磅鯉聲 

油庄牌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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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民有限公司：
Leman Enterprises Ltd. 
265 East Hastings St・, Vancouver 4, B. (1 

Phone 684-8824

翠華園I

Pavilion Garden
CRestaurant)

509 Main St” 
Vancouver 4, R C.電話；687-2608 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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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

家

總

代

理

飛
枝
羣
島
著
名
特
產
 

評
海
參
片
，
海
參
粒
 

浮
炮
大
海
參
片
 

南
參
片
有
多
種
 

香
港
出
者
 

色
黃
帶
潤
 

次
貨
也
 

飛
枝
出
者
 

色
黑
兼
乾
 

上
貨
也
 

用
者
諸
君
請
就
留
意
購
買

4
It

▲
廿
三
組
柏
文
僂
|
六
年
新
，
北
雲
區
，
年
收
四
萬
貳
 

,
损
價
卅
五
萬
元
。

■
靚
噌
館
|

近
書
人
埠
，
日
收
貳
百
元
，
取
價
一
萬
七
 

千
五
百
一t? 0

▲
郊
區
商
業te  inl

舖
力
聯
房
•
年
收 - 
萬
四
千
餘
， 

取
惜
十
弍
萬
七
。

A
1K
菓
舖
1
雲
東
區
，
月
收
几
千
元
，
取
價
一 
萬6
。 

▲
東
區
二
睡
房
|
新
裝
修
，
士
德
占
墻
 

取
價
三
萬
五 

千
九
白
元
。

▲
翻
新
四
睡
房
 ..
四
上
四
歯
夾
域
多
利
大
道
，
弍
副
浴 

室
，
山
價
三
萬
四
千
九
。

(
以
上
兩
住
宅
問
李
荷
蓮
)

澳
門
娛
樂
場
殺
案

)

懸
紅
五
萬
元
緝
兇

兩
地
警
官
經
密
切
聯
絡
與
硏
究
有
 

關
資
料
外
 

連
日
來
由
香
港
偵
緝
總
督
察
李
 

洛
夫
，
總
華
探
長
陳
良
 

會
同
澳
門
警
務
人
一 

員 

先
後
前
趣
新
界
青
山
 

元
朗
一
及
触
島
一 

大
煥
山
等
地
展
開
搜
查
，
雖
然
甫
至
柞
晚
爲
 
一

司
 公

負

鍛

一

曜

應
取

・彳
婆
主
而
中
.

車
 

汽
 匕

北
角
村
連
夕
匪
入
屋
 

西
座
五
樓
損
財
二
萬
 

昨
日
零
晨
个
時
方
五
分
，
姚
氏
兄
弟
在
一 

熟
睡
中
，
四
名
年
約
廿
四
军 
廿
七
歲
刻
匪
， 

由
厠
所
廬
 

爬
入
屋
內
，
將
兩
人
喚
醒
，
四 

刼
匪
手
上
均
有
利
刀
指
嚇
 

將
兩
人
用
繩
反
 

綁
後
，
大
肆
搜
劫
 

將
屋
内
各
物
搜
到
凌
亂
 

不
堪
，
結
果 

發
現
姚
氏
兄
弟
兩
人
各
有
上
 

海
®

豐
銀
行
儲
蓄
存
摺
一
本
 

於
是
四
名
劫
 

匪
存
屋
内
逗
留
到
晨r
畤
許
，
迫
使
兩
人
各
 

簧
一
張
銀
行
提
款
單
，
其
中
一
張
面
額
-
萬 

一
千
元
，
一
張 

181
額
修
六
千
瓦
，
刼
匪
在
迫
 

簽
時
，
向
事
主
警
告-

如
取
小
到
錢
將
兩
人
一 

刺
死
。
事
主
在
威
迫
 

只
好
照
證
名
，
由
一 

名
刼
匪
啓
門
前
往
銀
打
提
款
 

大
約

tt 
分
鐘 

後
♦
該
刼
匪
由
銀
行r
獲
款
項
後
返
現
場
通
 

知
三
名
刼
匪
逃
去
。

請
撥
電
話
 68218694

 

專
員
接
送
完
全
免
曹

止 

疑
犯
仍
未
有
下
落
•
但
警
方

!-,. 
掌
握
有
 

一
豪 

力
線
索
，
相
信
疑
况
將
於H
5
落
網
。 

一 

扌14H-fx?»--.-rliv >n

3
,

.31dh<;;*l**，

«iyx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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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-̂
tvê
r ii-xw 

茗
茶
美
點
 

晩
飯
酒
菜

济

此
外
，
澳0
司
法
警
廳
已
於
昨
日
在
一
 

香
港
各
大
報
章
，
刊
翌
 
一 
則
懸
紅
緝
拿
喪
兇
 
一 

廣
告
 

及
有
關
追
緝
疑
犯
之
照
片
 

賞
格
爲
一 

五
萬
元
，
給
予
報
訊
書
，
致
令
該
匪
徒
緝
拿
一 

歸
案
定
罪
或
據
比
例
分
給
報
由
 
者
。

A
在
港
刊3
懸
和
廣
告
 

該
懸
打
緝
廣
告
全
文
如
下
，
標
題S
「
一 

澳
丿
司
法
警
廳
啓
事
「
於
一
九
七
三
年
九
一 

月
四
日
凌
晨
在
澳
。
金
碧
娛
樂
場
 

發
生
一
一 

宗
刼
殺
案
，
經
査
明
該
案
之
嫌
疑
犯
人
，
係 

中
國
男
子
梁
燦
備
，
二
十
六
歲
，
係
澳0
居 

民 

現
本
司
法
警
廳
懸
賞
澳
幣
五
萬
元
 

正 

如
有
任
何
人
等
在
任
何
地
方
報
訊
，
致
令
該
 

-
舞
徒
緝
拿
歸
案
定
   

^
者
一 
本
司
法
警
廳
卽
將
 

上
開
嘗
金
發
給
，
或
按
此
例
分
給
報
訊
者
，

豐
儉
隨
意

， r H 产

〃

385 
無
任
歡
迎
 

2
8
  

:6 
每
日
由
上
午
十
時
半
 

IluG

le: 
至
下
午
三
時
，
又
由 

dr5

0n
下
午
五
時
至
十
時
。 

01-"  

03
为
 

»
箇
，
五
五
五
號 

W
 

入
八h 
。
七 

31 
七 

N
 

入
入@
 

31
九
天
三 

毎
逢
星
聴
三
体
息
 
一 
犬 

*$5cfitil> ̂
vi?. f
r
c
/
?
n
<
.

正
宗
粤
菜 

精
美
點
心
 

|
•
2
 
喜
筵
專
酌
 

晚
飯
宵
夜
 

AN
ET
tER.
   

5c2
 
豊
儉
隨
意
 

舞

麗

新

營

業

時

間
 

3

EP
VAH 

星
期
壹
至
星
期
五
 

册

，  

501 
由
上
午
十
壹
時
至
重
時
 

<OW
PE
)WN
87-
   
F
午
由
五
時
至
十
時

⑺3
 

1 V. 
0
 

N

四
名
劫
匪
由
四
時
卅
分
人
屋
綁
刼
 

留
一
如
有
消
息
，
請
來
信
澳C
司
法
警
廳
•
或
打 

連
到r
時
卅
分
離
去
，
在
綁
刻
時
，
四
劫
匪
旻
金
看
活
奥
丿
亠
、9
六
或
打
香
港
電
話

廣

曾
將
雪
櫃
內
啤
胸
取
 
/H
喝
飮
，
談
笑
自
若
 

刼
案
發
生
時
 

都
居
亦
不
焉
覺
。

值
到
十
時hlr

分
， a
 
期
逃
去
後
 

兩

三
—
九
三
九
一
五
七
號
•
或
三

—
九
二
零
六

四
零
號
轉
知
澳
。
司
法
警
察
廳
卽
可
」
。

一 

h
據
消
息
來
汚
指
出
 

澳
警
急
於
會
晤
 

兄
弟
脫
綁
撥
電
話
帽
警
。
警
方
到
達
現
場
展
-
之
疑
犯
 

原
任
職
於
金
碧
娛
樂
公
司
後
生
二

C
 

B
 

a
 

R
 

E
 

V
 

U
 

0
 

C
 

N
 A V

 S, 
E
 

M
 TI 

E
 

s
 

E
 

N
 

I
 

H
 

C

開
調
査
手
攝
錄

£/麼
留f
年
指
紋
展
開
但
最
近
已
向
公
司
呈
辭
，
公
司
當
局
棲
納
，
一j8l8̂

AN"5E
TEL

由
上
午
十
時
至
三
時
 

追
緝
錦
案
工
作
。

V

:

&
豈

但
於
学
發
前
一
日
 

有
人
仍
發
覺
該
辞
職
之
 

後
生 

仍
出
現
於
賭
编
内
，
翌
日
凌
鼓
，
該 

娛
樂
塲
竟
發
生
期
。
。

下
午
由
五
時
至
十
時
 

逢
星
朗
弍
休
息

被
綁
刼
及
被
迫
簽
提
款
單
的
姚
國
東
， 

係
在
觀
柄
一 
間
中
學
任
職
，
及
弟
姚
國
豐
在
一 

太
古
船
塢
工
作
，
兩
人
身
上
作
有
現
款
二
白
一 

餘
廿
及
表
亦
一
併
通
掠
去
。

警
方
對
此
宗
入
屋
梆
刼
及
迫
簽
提
效
單
 

刼
蜜
極
咸
重
視
，
大
批
警
探
均
到
現
場
作
詳
 

細
的
偵
查
。

扔
據
漠
 ()
消
息
： 

金
碧
睛
場
刼
殺
案
，
警
方
除
已
條
定
疑
 

兇
於
案
發
上
午
八
時
乗
 
坐
水
翼
船
逃
往
港
外
 

，
幷
從
有
關
人
物
中
尋
囘
七
萬
多
用
臟
找
 

扣
留
一
名
意
圖
谷
.中
臟
款
的
男
子
。

(
以0
代
門
字
) 

一
未
完 1

(XX

X

X

X

陶
陶
酒
家
 

食
譜
精
研
 

大
議
小
酌
 

悉
從
尊
便
 

地
址 
片
打
街
東
一0
二
號

查
該
村
東
一 

一 
屋
行
剣
。

*̂*.
，.，1

9

連
夕
均
有
圖
潛
人

「
續
完
」

••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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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
納

聯

合

國

决

議

以

埃

實

現

停

火

案

C

下
一

8
 埃
反
腐
河
部
隊
所
處
的
位
置
，
1H1 
礎
運
河

-b 
遠 

可
以 
一 

受
到
西
岸
地
對
空
的
飛
彈
防
護
。
假
如
此
等
地
對
空
,
挥
大
部
份
一
 

被
以
」
列
我
擊
隊
曹
同
空
軍
破
環
•
則
關
於
海
河
東
部
軍
隊
的
空
一
 

防
，
就
只
有
依
靠
埃
及
空
軍
 

但
埃
及
空
軍
龍
能
以
也
列
空
軍
抗
一
 

衡
嗎
？

一 

當
"
爾
2
利
會
纏
統
布
美
・
上
星
期
訪
問
莫
斯
科
之
際
，
蘇
一 

聯
首
腦
就
已
向
布
美
典
坦
率
說
，
對
於
埃
軍
的
作
戰
，
不
敢
樂
飘
一 

。
其
後
，
蘇
聯
總
理
柯
西
金
率
同
軍
事
要
員
訪
問
開
羅
 

輿
埃
總
一 

統
沙
達
特
反
談
二
天
•
可
能
已
表
示
克
里
姆
林
宮
的
有
法
，
卜
加
一 

以
色
列
决
取
奇
襲
戰
嚳
，
派
遺
大
軍
渡
過
運
河
 

收
到
戰
果
，
埃
一 

及
更
不
宜
於
打
 

去
。

至
於
敍
利
*
方
面
，
被
以
色
列
佔
領
的
地
區
亦
達
二
百
平
方
 

哩
之
多
(

一
九
六
七
年
被
佔
領
者
不
包
括
在
内
)

。 

以
上
兩
點
，
可
能
成
爲
，
敍
接
受
美
蘇
停
火
座
一
議
的
主
要
原 

因
。

至
於
蘇
聯
，53

初
亦
未
嘗
不
布
望
阿
拉
伯
獲
勝
。
因
此
，
它

才
分
從
案
，
陸
，
空
屮
幾
方
迤
，
緊
急
運
送
大
鼠
軍
火
，
梦
備
， 

大
力
支
持
 

詛
料
美
國
對
以
色
列
，
亦
給
于
同
憧
援
助
。
同
時 

一
方
面
增
派
航
空
母
縊
硫
磺
島
衣
馳
扑
一
地
中
海
，
以
備
禹
一
。
另 

-
方
面
向
蘇
聯
行
便
壓
力
，
展
開
談
判
，
加
卜
以
色
列
的
渡
河
奇
 

襲
成
功
• 
蘇
聯
遂
即
讒
 
依
美
阈
務
卿
基 
辛
格
介
一
莫
斯
科
磋
商
結
 

果
共
同
向
安
金
理
事
會
提
出
中
東
停
火
建
議
。

安
全
理
事
會
涌
過
的
决
議
案
規
定
：
一 

就
屯 

火 

十
二 

小
時
後
生
效
，
二
，
立
即
交
換
停
虜
，
三
，
停
火
後
枠
判
和
平
解
 

决
辦
法
。

阿
以
雙
方
接
受
安
全
理
事
會k
議
案
的
第
一
・
第
二
兩
塞
， 

一
大
槪
梭
有
問7

，
可
難
將
任
於
和
平
眸
决
的
辦
法
 

基
辛
格
"
離 
一 

一
開
莫
斯
科
囘
阈
之
前
，
赴
泰
拉
維
夫
與
以
色
列
常
局
會
商
。
正
當
一 

一
以
色
列
在
戰
事
方
面
又
佔
匕
風
之
際
，
可
能
氣
燄
晶
高
。
基
辛
格
(

和
平
解

洎
指   

6* 利
害
 

幷
促
其
提
山
-
rt-̂

 ̂

辦
?

，
萬
勿
採
取
高
姿
勢
。

「
續
完
」

S^_
c

1

■

，̂
*

F
鶯.

■司公行和中」: 
；CHUNG WO HONG CO.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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